
 

原住民族健康照護人員培育進用及留用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原住民族健康法（以下簡

稱本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本法第九條規定：「（第一項）主管機關應持

續規劃，並執行原住民族健康照護人員之培

育、進用及留用。（第二項）前項人員之範圍、

培育、進用、留用、權利義務及其他相關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本條爰定明

本辦法之法源依據。 

第二條 本法第九條第一項所定健康照護

人員，包括下列人員： 

一、 醫事人員。 

二、 公共衛生師。 

三、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

育及登錄辦法所定之照顧服務人

員。 

一、 界定本法第九條第一項所定健康照護

人員之範圍。本條第一款所稱醫事人員

為醫療法所定之各職類醫事人員；第二

款所稱公共衛生師為公共衛生師法第

三條規定，經公共衛生師考試及格，並

領有公共衛生師證書者；第三款所稱照

顧服務人員為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

認證繼續教育及登錄辦法第二條第一

項第一款所定照顧服務人員。 

二、 當前長期照顧服務人員最為迫切所需

人力，係提供長期照顧服務對象日常生

活照顧及身體照顧之「照顧服務人員」，

且公費生於長期照顧相關科系畢業後，

仍應先投入擔任「照顧服務人員」，再依

年資或服務經驗陞任長期照顧之其他

職務。 

第三條 具原住民身分健康照護人員之培

育，依本法第十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

會同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就大專校院健康

照護相關科、系、所或學位學程，採外加

名額方式招收原住民公費生（以下簡稱公

費生）。 

前項培育，由中央主管機關提供公費

生在學期間之公費待遇。 

一、 為保障原住民族健康照護人員之來源，

依本法第十條規定，應就大專校院健康

照護相關科、系、所或學位學程，按原

住民族地區需求，於招生名額外保留一

定公費名額予原住民學生，以確保原住

民族地區醫療服務之提供，爰訂定第一

項。 

二、 中央主管機關應就第一項培育之原住

民族公費生，提供其在學修業期間之公

費待遇，爰訂定第二項。公費待遇包含

註冊費、住宿費、膳食費、零用津貼、

課業費、書籍費、制服費、返鄉旅費、

應屆畢業生旅行參觀費及寒暑修課業

輔導費。 



 

第四條 公費生畢業，並取得第二條所定健

康照護人員之資格後，應至原住民族地區

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地區服務。 

公費生應服務之機構，包括醫療機構、

護理機構、老人福利機構、長期照顧服務

機構及其他醫事機構與健康照護服務機

構(以下併稱健康照護機構)。 

為穩定原住民族地區健康照護人力之量能，

公費生畢業後取得第二條所定之人員資格

後，應至原住民族地區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地區之服務機構服務，爰訂定本條。 

第五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原

住民族地區之健康照護服務需求，向中央

主管機關提報第二條人員之公費生培育

名額。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前項提報需求研

擬培育計畫，並會商中央教育主管機關

後，報行政院核定。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核定計畫，分配名

額予培育公費生之大專校院，並編列相關

預算補助。 

一、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所轄原住

民族地區醫療及健康照護服務整體需

求，應定期盤點及監測相關人力，並考

量其特殊性及部落間之文化差異，持續

評估公費生之培育需求，以適時補足該

地區之健康照護量能。 

二、 依一百十二年十二月調查五十六個原

住民族地區衛生所之現職醫師，七成均

為「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醫事人員養成

計畫」培育之原住民公費醫師，可見為

地方政府原住民族地區衛生所重要醫

師人力來源。 

第六條  公費生之招生及甄審作業，由中

央主管機關委託專業機關（構）、法人、

團體或大專校院辦理。 

各大專校院辦理公費生培育，應就其

職業類科，提供專業師資，培養其專業服

務精神，並與主管機關合作建立公費生

輔導機制。 

一、 依行政院核定之公費生培育名額，由中

央主管機關委託專業單位或大專校院

辦理招生甄審作業。 

二、本條第二項參考教育部所定師資培育公

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第四條第三項

規定，各大專校院辦理公費生培育，應

以健全原住民族人才體系之思維，並考

量原住民族文化之特殊性，設計適合原

住民族地區健康照護之專屬課程並提供

輔導，助其完成學業，順利返鄉服務。 

第七條  公費生應與中央主管機關簽訂行

政契約，約定雙方之權利義務。 

前項行政契約，包括公費生在學公費

待遇、訓練、分發、服務及違約處理之相

關事項。  

為保障公費生在學期間享受公費待遇之權

利，同時穩定原住民族地區健康照護人力之

供應，公費生應與中央主管機關就雙方之相

關權利、義務事項簽訂行政契約。 

第八條  原住民族地區公立健康照護機構，

應優先進用具原住民身分或熟諳當地族

語之健康照護人員。 

依本法第十三條規定，公立健康照護機構應

優先進用具原住民身分、熟諳當地族語者，

爰定明該等公立機構之範圍。 



 

第九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每年應

寬列經費預算，就公立健康照護機構進用

前條之健康照護人員，績效卓著者，發給

獎牌、獎狀或獎金，並予以公開表揚。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透過公開表揚方

式，獎勵公立機構積極配合與落實原住民族

健康照護人員之優先進用。 

第十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財

政狀況，寬列所轄原住民族地區衛生所之

員額編制，並保障健康照護人員待遇及福

利，鼓勵其繼續留用。 

中央主管機關得就其原住民族地區

之醫院，寬列員額編制及預算，保障健康

照護人員待遇及福利，鼓勵其繼續留用。 

公費生服務期滿後，續留任於該地區

之公立健康照護機構服務者，中央主管機

關得依相關規定提供留任獎勵金。 

 

一、 為充實原住民族地區衛生所之健康照

護人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

依財政狀況寬列預算，寬編原住民族地

區衛生所之員額，爰訂定第一項。查內

政部已於一百十年五月三日函釋：「直

轄市及縣(市)衛生所(含健康服務中

心)依醫事人員人事條例進用之人員，

不計入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規範之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員額總數。」又衛

生福利部已於一百十年十月二十六日

公告「縣市衛生局所屬衛生所或健康服

務中心組織規程指導範例｣暨附表「縣

市衛生局所屬衛生所或健康服務中心

員額編制表指導範例」，爰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得依上開員額編列指導

範例，寬編原住民族地區衛生所之編制

員額與預算。 

二、 中央主管機關為充實原住民族地區公

立醫院之健康照護人力，得向行政院爭

取寬列位於原住民族地區所屬醫院之

員額編制及預算，爰訂定第二項。 

三、 為穩定原住民族地區健康照護人力，促

進服務期滿之公費生續留任該地區服

務，爰訂定第三項，中央主管機關得依

相關規定提供留任獎勵金。 

四、 查中央主管機關為促進服務期滿後續

留用(任)之公費醫師，自一百零八年度

起辦理「偏鄉公費醫師留任獎勵計畫」，

就服務期滿後仍繼續留任之公費醫師

(含原住民族地區衛生所之公費醫師)，

每月獎勵新臺幣十萬元至十二萬元，促

進留任意願。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施行日期。 

 


